附件1

食品安全事故分级标准和响应规定

	级别
	标  准
	响应级别

	特别重大食品安全事故
	一、事故危害特别严重，对2个以上（含本数，下同）省份造成严重威胁，并有进一步扩散趋势的；

二、超出事发地省级人民政府处置能力水平的；
三、发生跨境（包括港澳台地区）食品安全事故，造成特别严重社会影响的，经评估应当在国家层面采取应急措施应对的食品安全事故；

四、国务院认定需要由国务院或国务院授权有关部门负责处置的。
	国务院启动

Ⅰ级响应

	重大食品
安全事故
	一、事故危害严重，影响范围涉及自治区内2个盟市以上行政区域的；
二、1起食物中毒事故中毒人数100人以上，并出现死亡病例；

三、1起食品中毒事故造成10人以上死亡病例的；

四、在全区范围内已经或可能造成重大危害和不良影响，经评估应当在自治区级层面采取应急措施应对的食品安全事故；

五、自治区人民政府认定的重大食品安全事故。
	自治区人民政府启动Ⅱ级响应

	较大食品
安全事故
	一、事故影响范围涉及本市行政区域内2个以上旗（市、区）级行政区域，给人民群众饮食安全带来严重危害的；
二、1起食物中毒事故中毒人数在100人以上，或出现死亡病例的；

三、在盟市行政区域范围内已经或可能造成较大危害和不良影响，经评估应当在盟市级层面采取应急措施应对的食品安全事故；

四、盟市级以上人民政府认定的其他较大食品安全事故。
	盟市人民政府启动Ⅲ级响应

	一般食品
安全事故
	一、食品污染已造成严重健康损害后果的；
二、1起食物中毒事故中毒人数在99人以下（含本数），30人以上且未出现死亡病例的；

三、在旗（市、区）行政区域范围内已经或可能造成一般危害和不良影响，经评估应当在旗（市、区）级层面采取应急措施应对的食品安全事故；
四、旗（市、区）级以上人民政府认定的其他一般食品安全事故。
	旗（区、市）人民政府启动 Ⅳ级响应


附件2

应急指挥部成员单位职责

市委宣传部：负责制定较大食品安全事故宣传报道和舆论引导工作方案，协调事故调查处置部门及时发布权威信息，组织新闻媒体做好宣传报道和舆论引导。

市委网信办：负责加强互联网信息管理和指导涉事地区部门做好舆情应对处置。
市委政法委：发挥平安建设协调机制作用，督促相关单位履行好食品安全事故处置职能。

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负责粮食收购、储存环节和政策性用粮购销活动中发生的粮食安全事故的应急处置和违法行为的调查处理；封存可能导致食品安全事故的原粮；对确认属于被污染的原粮，依法处理。
市教育局：负责协助市场监管部门对学校（幼儿园）食堂、校园食品超市（食品小卖部）发生的食品安全事故进行调查及组织应急处理。

市工业和信息化局：负责协助乳品、转基因食品、酒类和食盐等特定食品工业中食品安全事故的调查和应急处置；协助食品安全事故应急处置所需设备、装备及相关产品的保障供给。

市公安局：负责指导、协调对食品安全事故中涉嫌犯罪行为的侦查工作；加强对食品安全事故现场的治安管理，有效维护社会治安秩序。

市民政局：协助有关部门对养老机构集体用餐造成的食品安全事故进行调查及组织应急处理；协助做好受食品安全事故影响群众的生活救助工作。

市财政局：负责食品安全事故应急处置等工作所需资金的保障和管理。
市生态环境局：负责组织指导由环境污染造成食品安全事故中环境污染的调查处置和环境监测工作；指导、协调地方人民政府开展污染处置；对造成食品安全事故的环境违法行为追究相应责任。

市农牧局：负责对农畜产品和水产品养殖环节、畜禽屠宰环节和生鲜乳收购环节造成的质量安全事故开展调查处理和技术鉴定等，并依法采取必要的应急处置措施，防止或者减轻社会危害；负责组织开展农畜产品、水产品相关检测和风险评估，提出评估结论。

市商务局：协助进出口环节食品安全事故的调查处理；协助做好食品安全事故应急救援所需重要生活必需品的市场供应工作。

市文化旅游广电局：协助市场监管等有关部门对涉及旅游的食品安全事故进行应急处理。

市卫生健康委员会：负责为应急指挥部办公室提供技术支持，参加应急指挥部办公室工作；参与事故调查；组织事故流行病学调查、医疗救治、现场卫生学处置及有关技术调查，组织开展相关监测，分析监测数据；提供相关标准解释；组织开展相关检测和风险评估；提出评价或评价结论。

市市场监督管理局：负责对食品、食品添加剂、食品相关产品生产经营环节、食用农产品流通环节食品安全事故进行现场控制及违法行为的行政调查处理，并依法采取必要的应急处置措施，防止或者减轻社会危害；负责协助其他有关部门对虚假违法食品广告进行调查处理。
中国铁路哈尔滨局集团有限公司海拉尔车务段：负责铁路运营食品安全监管与隐患排查；负责组织指导铁路运营食品安全事故的应急处置；负责提供事故应急处置过程中的铁道运输保障。

海拉尔海关、额尔古纳海关、阿日哈沙特海关、额布都格海关：负责进出口食品监管，向有关部门通报造成食品安全事故食品的进出口情况；依法对该类食品采取扣留、实施退运或移交相关部门处置等措施。负责对食品进口环节、国境口岸食品造成安全事故中违法行为的调查处理，并依法采取必要的应急处置措施，防止或者减轻社会危害。

内蒙古自治区民航机场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呼伦贝尔分公司：负责协调提供食品安全事故应急处置过程中的民用航空运输保障。
市交通运输局：协助有关部门对高速公路服务区用餐造成食品安全事故进行调查及组织应急处理；协助提供事故应急处置过程中的道路、水路交通运力保障。

各部门按照法定职责实施食品安全事故应急处置，同时按职责分工配合和协助其他部门做好食品安全应急处置工作。

